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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八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

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八届二十三

次会议于 2022年 11 月 14日在公司研发中心 7楼高管会议室召开。本次会议应

到董事 9人，实际到会 8人，公司董事长吴福胜先生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会议，

委托公司董事、总经理孙先武先生代为主持会议，并授权孙先武先生代为行使

表决权、签署相关决议文件。公司监事、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本次

会议的召开及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本次会议经过充分讨论，以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进行了表决，审议通过了相关议

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超额利润分享

方案（2022-2024 年度）>的议案》（同意 9 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健全国有企业市场化经营机制、提高

国有企业活力的决策部署，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有关工作要求，安徽皖维高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按照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双百企

业”和“科改示范企业”超额利润分享机制操作指引》（国企改办发[2021]1 号）

等文件要求，结合公司实际，制定本方案。 

本议案提请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的《皖维高新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八届二十三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超额利润分享方案（2022-2024 年度）》

的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2、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超

额利润分享实施细则>的议案》（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为有效落实《安徽皖维高新股份有限公司超额利润分享方案（2022-2024

年度）》，公司制定了《安徽皖维高新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度超额利润分享实施

细则》。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的《皖维高新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八届二十三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度超额利润分享实施细则》的具

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3、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落实董事会职权实施方案>及其配套制度的议

案》（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为进一步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要求，全面加强董事会建设，安徽皖维高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了《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

公司落实董事会职权实施方案》。同时， 针对落实董事会 6 项职权，即“中长

期发展决策权”、“经理层成员选聘权”、“经理层成员业绩考核权”、“经理层成

员薪酬管理权”、“职工工资分配管理权”、“重大财务事项管理权（担保、捐赠、

负债管理制度）”，制定了 7项相关配套制度。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落实董事会职权实施方案》共分三个部

分：第一部分落实职权范围，主要包括公司中长期发展决策权、经理层成员选

聘权、经理层成员业绩考核权、经理层成员薪酬管理权、职工工资分配管理权、

重大财务事项管理权 6 项；第二部分落实职权措施，对落实董事会六大职权任

务进行详细分析，并明确了落实六大职权的具体措施；第三部分推进措施落实



 

落地，要求严格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有关要求，加快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

制度，全面落实董事会 6 项职权，进一步提升皖维高新董事会行权履职能力，

增强企业改革发展活力，将制度优势转换为治理效能。 

公司独立董事就该事项发表了独立意见（详见披露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的《皖维高新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八届二十三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落实董事会职权实施方案》及其配套制

度具体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4、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及<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的议

案》（同意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1）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 

为贯彻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工作部署要求，进一步规范公司治理，确保

公司《落实董事会职权实施方案》落地见效，保证董事会依法行使职权，公司

拟对《公司章程》“第一百零八条 董事会行使下列职权”的部分内容进行修订。 

（2）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部分条款 

为进一步落实国企改革三年行动要求，全面加强董事会建设，根据《公司

章程》及《落实董事会职权实施方案》的有关规定，公司拟对《董事会议事规

则》中董事会行使职权的范围进行修订。 

本议案提请公司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上述事项的详细内容见《皖维高新关于修订<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公告》

(临 2022-083)。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公司章程》（修订稿）及《安徽皖维高

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修订稿）全文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5、审议通过了《关于暂缓召开公司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同意 9票，反

对 0票，弃权 0票）。 

根据国务院国有企业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的《“双百企业”和 “科改



 

示范企业”超额利润分享机制操作指引》（国企改办发[2021]1号）文件要求，

超利分享实施方案需经公司职工代表大会讨论，同时《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

有限公司超额利润分享方案（2022-2024年度）》属于上市公司重大事项，需经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保障重大信息的保密性，维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公司先行将该事项提交党委会前置讨论及八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审议，目前该方

案尚未经过职工代表大会等民主决策程序。鉴于此，公司董事会提议暂缓召开

2022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待该方案经过民主决策程序讨论完善后，公司将

及时发布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 

三、报备文件 

1、《八届二十三次董事会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公司八届二十三次董事会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安徽皖维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2年 11月 16日 


